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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政治大學鼓勵教研交流方案 

101年 10月 17日校務發展委員會審議通過 

壹、 目 的： 

           為善用本校豐沛之研究人員資源，強化教師陣容，加速研究及教學單位學術交流， 

增進教學研究資源整合與發展，特訂定本方案。 

貳、實施背景： 

    一、為早日達成本校成為研究型大學之目標，積極整合教研人力資源，以強化本

校教學陣容，使學生之學習更豐富多元。 

    二、教師及研究人員皆為本校學術研究之主力，在符合法令規範前提下，本校促

成教研交流，以厚植本校教研人員之研究及教學能量。 

    三、本校校級研究中心，無論為建制單位與否，均應作為教師與研究人員合作之

平台，促進校內大型研究計畫之科際整合。 

參、執行要領： 

   一、本校自訂之相關規範均秉持教研人員一校一制及權利義務對等之原則處理。 

    二、推動本方案之學院、研究中心，學校於其推動過程中給予必要之支援。 

    三、相關行政單位應配合修訂校內規章，以利本方案之推動。 

肆、具體作法： 

   一、新聘之研究人員需同時聘為教學單位合聘教師，其聘任標準及程序並與教師

齊一。 

    二、研究人員每學期學制內開設一門課以上，且不另支領鐘點費者，當學年度之

研究成果得依各研究中心基本績效評量辦法酌減之。未符合前開原則者，每

年之研究成果應較同等級專任教師為高。 

    三、每學期開課前，由教務長邀集相關學院院長、研究中心主任及通識教育中心

主任，在符合各院系所或通識教育中心開課需求之前提下，就研究人員擬開

設之課程進行協調。 

    四、學校積極鼓勵研究人員開授通識課程，其聘任及課程開授程序由人事室及教

務處協助之。 

    五、教學單位聘任研究人員開課，員額得不計入聘任單位員額，但可計入師生比，

其研究成果並得雙方計算。研究人員如已持有教師證書，得簡化其聘任審議

程序。 

    六、研究人員之聘任案或升等案，如同時請領教師證書，得予以併案審議以簡化

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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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研究人員除由系所合聘外，亦得由學院合聘，由各院院長彈性運用。 

    八、義務教學納入研究人員基本績效評量成績計算。另參照專任教師應上傳授課

大綱之立意，研究人員應定期提出相關工作報告。 

     九、研究人員義務教學者，納入本校教學優良教師獎勵遴選對象。 

      十、教師經研究中心依程序聘任為合聘研究人員者，因另負有額外研究任務，每

週授課時數至多減授二小時，且不得再以研究計畫扣抵授課時數。 

      十一、合聘教師及合聘研究人員在主聘及從聘單位之權利義務應以合約明定。  

伍、配合措施： 

    一、符合員額增撥方案者，得依程序由學校提供研究人員轉任教師或擔任兼任教

師之員額。 

    二、由學校核撥一定減授時數，以鼓勵校級研究中心聘任本校專任教師擔任合聘

研究人員，強化研究團隊陣容。 

    三、簡化本校研究人員擔任本校合聘教師或兼任教師之審議程序，以及報部請領

教師證書之程序。 

    四、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及選舉研究中心應配合修訂中心之研究人員基本績效評量

辦法，以鼓勵研究人員參與校內教學活動。 

    五、教學發展中心配合辦理教學精進工作坊，提供研究人員必要之研習機會。 

    六、本校教研交流政策由教務處及研發處負責推動，並由人事室等相關單位主動

檢討及配合修訂相關辦法，以利加速推動。 

陸、附則： 

   一、每學年終了由校長召開檢討會議，藉以檢討實施成效並改進方案。 

   二、本方案經本校校務發展委員會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